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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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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伤院内检伤标识应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机构院内开展群体伤应急医疗救治时检伤标识的分类、使用及存放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机构院内开展群体伤应急医疗救治时的检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608  中国颜色体系 

WS/T 390  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群体伤 mass casualty incident 

由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种或一种以上致伤（病）因素造成的批量（3人次以上）人员伤害。 

4 检伤基本要求 

4.1 应在医院急诊科划分红区、黄区、绿区等救治区域，对群体伤患者分区进行医疗救治，区域划分

应符合 WS/T 390的规定。 

4.2 应将参与医疗救治的人员进行合理分组，区分总指挥、检伤分诊、红区救治、黄区救治、绿区救

治、患者转运等任务，人员分组应符合 WS/T 390的规定。 

4.3 应为医务人员佩戴表示其身份识别及任务分组的标识，通过采用颜色、文字、标识物等标识其身

份，分别用红色标识表示医务人员身份为总指挥或红区救治人员、黄色标识表示医务人员身份为黄区救

治人员、绿色标识表示医务人员身份为绿区救治人员、蓝色标识表示医务人员身份为患者转运组人员、

白色标识表示医务人员身份为检伤分诊人员。 

4.4 应根据群体伤患者伤情严重程度进行病情分级，病情分级应符合 WS/T 390的规定。 

4.5 应为群体伤患者佩戴表示其身份识别及伤情严重程度的标识，通过采用数字编号标识其身份；采

用不同颜色标识其伤情严重程度，分别用红色标识表示患者的伤情处于危重状态、黄色标识表示患者的

伤情处于重度状态、绿色标识表示患者的伤情处于轻度状态、黑色标识表示患者处于死亡状态。 

5 检伤标识分类 

5.1 分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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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医院急诊科救治区域、医务人员任务分组、患者伤情严重程度等综合因素，区分不同物品、颜

色、用途，对检伤标识进行分类。 

5.2 按不同物品分类 

    检伤标识可分为马甲、袖标、腕带、贴纸、档案袋、悬挂标识牌、整理箱等。 

5.3 按不同颜色分类 

    按照 GB/T 15608的规定，检伤标识可分为红色（7.5R 5/10）标识、黄色（2.5GY 10/14）标识、

绿色（10GY 5/12）标识、蓝色（7.5PB 3/28）标识、白色（N9）标识、黑色（N1）标识等。 

5.4 按不同用途分类 

    检伤标识可分为医务人员检伤标识、患者检伤标识。医务人员检伤标识包括马甲、袖标、整理箱等；

患者检伤标识包括腕带、贴纸、档案袋、悬挂标识牌、整理箱等。 

6 检伤标识 

6.1 马甲 

6.1.1 马甲包括总指挥马甲、检伤人员马甲、组长马甲。 

6.1.2 总指挥马甲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马甲为红色，文字为黄色； 

——文字：前后两面分别印有“总指挥”字样，马甲前面的字样宜采用字体为黑体 90号字，马甲

后面的字样宜采用字体为黑体 260号字，位置参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男女同款均码； 

——材质特点：不易损坏，易清洗。 

6.1.3 检伤人员马甲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马甲为白色，文字为红色； 

——文字：前后两面分别印有“检伤”字样，马甲前面的字样宜采用字体为黑体 90号字，马甲后

面的字样宜采用字体为黑体 260号字，位置参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男女同款均码； 

——材质特点：不易损坏，易清洗。 

6.1.4 组长马甲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等四种颜色； 

——文字：无文字； 

——尺寸：宜采用男女同款均码； 

——材质特点：不易损坏，易清洗。 

6.2 袖标 

    袖标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等四种颜色； 

——文字：无文字； 

——尺寸：宜采用原始状态 40cm×12cm（长×宽）大小，长度可拉伸调节。 

——材质特点：弹力，柔软，不易损坏，易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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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腕带 

    腕带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每套腕带为四条四色，底色分别为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等四种颜色，数字序号统一

为白色； 

——文字：腕带表面印有 1号～N号数字序号，字样宜采用数字外圈圆直径 3.2cm，数字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体 80号字，位置参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 27cm×4cm（长×宽）大小； 

——材质特点：柔软，不伤皮肤。 

6.4 贴纸 

6.4.1 贴纸包括胸前贴（大贴纸）、编码贴纸（小贴纸）。 

6.4.2 胸前贴（大贴纸）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每套贴纸为一版四色，底色分别为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等四种颜色，数字序号统一

为白色； 

——文字：贴纸表面印有 1号～N号数字序号，字样宜采用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体 250号字，

位置参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直径 9cm大小的圆形； 

——材质特点：不干胶贴纸，粘性高，防水。 

6.4.3 编码贴纸（小贴纸）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每套贴纸为一版三色，底色分别为红色、黄色、绿色等三种颜色，数字序号统一为白色； 

——文字：贴纸表面印有 1号～N号数字序号，字样宜采用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体 70号字，

位置参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直径 2.5cm大小的圆形； 

——材质特点：不干胶贴纸，粘性高，防水。 

6.5 档案袋 

    档案袋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无色透明，数字序号统一为黑色； 

——文字：档案袋表面印有 1号～N号数字序号，字样宜采用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体 500号字，

位置参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标准 A4大小。 

——材质特点：耐脏，易清洗； 

6.6 悬挂标识牌 

    悬挂标识牌应符合以下要求： 

——样式：正反面相同，上方预留圆形小孔，可悬挂； 

——颜色：底色为红色，中间圆形部分为白色，数字序号为红色； 

——文字：正反面均印有 1号～N号数字序号，字样宜采用数字外圈圆直径 10cm，数字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体 220号字，位置参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 18cm×13cm（长×宽）大小，上方预留直径 1.5cm的圆形小孔。 

——材质特点：硬质，不易损坏，易清洗； 

6.7 整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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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整理箱包括医务人员检伤标识专用箱、患者检伤标识专用箱。 

6.7.2 医务人员检伤标识专用箱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无色透明，文字为红色； 

——文字：箱体侧面印有“群体伤院内检伤医务人员标识”字样，宜采用字体为黑体 60号字，位

置参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 44cm×30cm×24cm（长×宽×高）大小。 

——材质特点：硬质，不易损坏，易清洗； 

6.7.3 患者检伤标识专用箱应符合以下要求： 

——颜色：无色透明，文字为绿色； 

——文字：箱体侧面印有“群体伤院内检伤患者标识”字样，宜采用字体为黑体 60号字，位置参

考“检伤标识示例”； 

——尺寸：宜采用 44cm×30cm×24cm（长×宽×高）大小。 

——材质特点：硬质，不易损坏，易清洗。 

7 检伤标识使用 

7.1 检伤标识启用 

启动医院院内应急医疗救治响应机制后，由医院急诊科人员负责向参加应急医疗救治的相关人员发

放检伤标识。 

7.2 医务人员检伤标识使用 

7.2.1 总指挥马甲应由当时现场的最高级别的医务指挥人员穿戴。 

7.2.2 检伤人员马甲应由负责检伤分类的医务人员穿戴。 

7.2.3 组长马甲应由各区组长穿戴，其中：红色马甲由红区组长穿戴，黄色马甲由黄区组长穿戴，绿

色马甲由绿区组长穿戴，蓝色马甲由转运组组长穿戴。 

7.2.4 袖标应由各区组员佩戴在左上臂，其中：红色袖标由红区组员佩戴，黄色袖标由黄区组员佩戴，

绿色袖标由绿区组员佩戴，蓝色袖标由转运组组员佩戴。 

7.3 患者检伤标识使用 

7.3.1 患者到达医院后，按照到院时间顺序进行连续编号，救治期间使用唯一编号，给予对应编号的

档案袋后，并立即组织进行检伤。 

7.3.2 患者检伤后，根据病情分级佩戴相应的红色、黄色、绿色、黑色患者标识。 

7.3.3 患者伤情出现变化后，将患者标识更换为同一编号的相应病情分级颜色的标识。 

7.3.4 使用相应颜色号码的编码贴纸，粘贴于患者的抽血管、标本、血样、血袋、病历本、医嘱单等

需要身份识别的物品上。 

7.3.5 使用相应号码的悬挂标识牌，悬挂于红区对应编号患者的输液架上，便于远距离辨别红区患者

方位。黄区、绿区的患者不需要使用悬挂标识牌。 

8 检伤标识存放 

8.1 马甲、袖标应存放医务人员检伤标识专用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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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档案袋中应盛放与其同号的四色腕带、四色胸前贴、三色编码贴纸、悬挂标识牌以及其他材料（如

申请单、医嘱单、病历本、检伤分类病情记录表等）。档案袋应按编号顺序存放于患者检伤标识专用箱

中。 

8.3 检伤标识应妥善储存保管，定期检查维护，及时补充更新，保证群体伤应急医疗救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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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检伤标识示例 

A.1 马甲 

A.1.1 总指挥马甲 

    

A.1.2 检伤人员马甲 

    

A.1.3 组长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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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袖标 

 

 

A.3 腕带 

     

A.4 贴纸 

A.4.1 胸前贴（大贴纸） 

 

A.4.2 编码贴纸（小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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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档案袋 

 

A.6 悬挂标识牌 

    

A.7 整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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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1 医务人员检伤标识专用箱 

 

A.7.2 伤患者检伤标识专用箱 

 


